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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出具的《关于大连优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

核）〔2022〕109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大连优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落实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现回复如

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所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大连优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中的释义相同。 

本回复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落实函问题 黑体（不加粗） 

落实函问题回复 宋体（不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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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请发行人说明主要客户的回款情况、100G 产品的在手订单执行情况，并结

合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变动情况，分析发行人的业绩是否可能面临较大变动。请保

荐人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主要客户的回款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账面 

余额 
3,900.06 2,463.93 1,412.43 746.65 

期后回款金额 3,565.74 2,416.20 1,396.59 746.65 

期后回款比例 91.43% 98.06% 98.88% 100.00%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报告期末的应收账款按客户列示的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期后回款金额 期后回款比例 

四川华拓 1,210.27 1,210.27 100.00% 

武汉联特 676.10 676.10 100.00% 

新易盛 308.47 308.47 100.00% 

武汉永鼎 269.15 128.17 47.62% 

成都储翰 181.98 181.98 100.00% 

其他 1,254.08 1,060.74 84.58% 

合计 3,900.06 3,565.74 91.43% 

注：上述期后回款金额包括银行转账 2,182.94 万元及银行承兑汇票 1,382.79 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较大的客户四川华拓系上市公司深圳市特

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000070.SZ，“特发信息”）控股子公司。根据公开信息，

四川华拓母公司特发信息 2021 年度预计亏损，主要系其子公司深圳特发东智科

技有限公司经营不及预期导致。深圳特发东智科技有限公司目前主要产品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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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类终端产品及智能穿戴等消费电子类产品，上游芯片类材料紧缺且价格上涨

影响其生产成本和生产连续性，导致经营情况不及预期。四川华拓为绵阳市重点

科技企业，其订单量比较饱满，预计 2022 年一季度实现销售额达到 1.2 亿，对

比去年同期增长 30%左右。四川华拓业务类型与深圳特发东智科技有限公司不同，

公司未与深圳特发东智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合作，深圳特发东智科技有限公司相关

情形对公司影响较小。公司与四川华拓于 2018 年起建立合作关系，双方在 10G、

100G 等多种产品上保持持续稳定的合作，预期不存在重大回款风险。 

武汉永鼎系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600105.SH，“江苏永鼎”）参股公司，

湖北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与武汉永鼎于 2018 年起建立合作关系，

报告期内双方合作关系稳定，公司主要向其销售 10G、25G 产品，2021 年其为

公司第 10 大客户。武汉永鼎相关应收款项陆续回款，预期不存在重大回款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整体良好。公司密切跟踪客户回款进

度，加强对客户应收账款的催收工作。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应收账款账期

主要为 1 年以内，经营性现金流良好，部分客户逾期款项预计回款风险较低，不

会对公司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100G 产品的在手订单执行情况 

2021 年 9 月末，公司 100G 产品在手订单规模为 2,345.68 万元。截至本回复

出具之日，前述 100G 产品在手订单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在手订单金额 执行金额 执行比例 

四川华拓 2,313.95 308.39 13.33% 

中兴光电子 4.33 4.33 100.00% 

其他客户 27.40 26.07 95.12% 

合计 2,345.68 338.79 14.44%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2 月，公司新签订 100G 产品销售合同 675.33 万元，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前述 100G 产品在手订单执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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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客户 新签订单金额 执行金额 执行比例 

深圳市易飞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74.63 34.52 19.77% 

新菲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35.96 24.18 17.78% 

尚宁光电无锡有限公司 86.12 86.12 100.00% 

中兴光电子 67.36 65.27 96.90% 

其他客户 211.26 55.91 26.46% 

合计 675.33 283.15 41.93% 

公司 100G 产品在手订单执行情况良好。其中与四川华拓的 100G 产品销售

合同在实际履行中受客户其他主要原材料的来料进度影响，客户相应推迟了要求

公司交付产品的时间，具体交货日期以客户自身生产使用需求为基础并由双方协

商确定。目前相关合同履行情况良好，合同金额、价格、数量等条款未发生变更，

合同履行过程符合双方合作惯例，该合同预计于 2022 年内执行完毕。 

（三）结合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变动情况分析业绩是否可能面临较大变动 

2021 年公司主营业务分产品毛利同比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2021 年度（未经审计） 2020 年度 

金额 比例 毛利率 金额 比例 毛利率 

光通信器件 6,502.66 91.23 47.07 7,361.07 97.69 52.99 

其中：2.5G OSA 2,330.57 32.70 63.74 2,242.98 29.77 66.81 

10G OSA 3,661.29 51.37 40.49 3,561.23 47.26 49.39 

100G OSA 413.85 5.81 45.34 1,308.77 17.37 49.69 

其他 96.95 1.36 47.61 248.09 3.29 35.94 

光传感器件 625.15 8.77 58.89 174.10 2.31 63.75 

合计 7,127.81 100.00 47.91 7,535.17 100.00 53.20 

2021 年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较 2020 年有所下降，主要系公司结合 5G 建设

情况、市场竞争情况及下游客户需求对部分 2.5G、10G 产品价格进行了一定下

调，导致相关产品毛利率下降。公司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处于较高水平，应对市场

波动的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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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 2021 年度数据为基础进行敏感性分析，假设营业收入等其他变量不

变，主营业务产品毛利率下降对公司利润总额的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毛利率下降幅度 利润总额测算金额 利润总额下降金额 利润总额下降比例 

5 个百分点 6,350.95 356.39 5.31% 

10 个百分点 5,994.56 712.78 10.63% 

15 个百分点 5,638.16 1,069.17 15.94%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聚焦于技术水平较高、单价较高的高端产品，与境内同

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公司毛利率处于较高水平。未来随着公司产能的提升产

品种类将更为丰富，公司业务亦会结合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向其他细分领域扩展。

此外，随着同行业公司加大研发力度、市场竞争加剧，公司产品价格亦面临下降

压力。受前述因素影响，公司未来存在毛利率下降及波动的风险，公司已就相关

风险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重大事项提示。 

公司目前所在的长距离传输波分复用光器件细分领域存在一定技术壁垒，利

润空间较高，上下游公司该细分领域产品的毛利率亦高于平均毛利率水平，因此

公司预期相关细分领域产品毛利率大幅下滑的风险相对较小。如公司未来产品向

其他细分领域延伸，收入规模亦将相应扩大，预期产品结构变化导致的毛利率下

降不会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保荐机构核查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如下主要核查程序： 

1、核查了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及期后回款情况； 

2、核查了发行人 100G 产品的在手订单及执行情况； 

3、核查了发行人主要客户公开披露的信息，取得了相关客户出具的说明； 

4、分析了主要产品毛利率变动对发行人业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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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发行人已说明主要客户的回款情况、100G 产品的在手订单执行情况； 

2、发行人已分析毛利率变动对业绩的影响，发行人存在一定的业绩波动风

险，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风险提示。 

问题二 

请发行人说明因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导致的固定资产折旧对将来经营业

绩产生的影响。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分二期逐步建设并投入使用。经公司前期测算，

项目自开始建设之日后第 1-10 年的固定资产折旧分别为 0 万元、2,926.91 万元、

4,390.36 万元、4,878.18 万元、4,878.18 万元、4,878.18 万元、4,878.18 万元、1,050.75

万元、1,050.75 万元、625.48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折旧金额自第 4 年起持续

约为 625.48 万元，金额较小，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小。机器设备折旧金额相对较

高，按照前期预计投入情况将使公司在项目开始建设之日后第 3-7 年承担相对较

高的折旧成本。 

报告期各期，公司自有机器设备折旧及租赁机器设备租赁费金额对业绩的影

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9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机器设备成本 379.70 370.93 138.15 83.07 

占营业收入比例 3.71% 2.54% 2.27% 2.85% 

占利润总额比例 7.72% 6.14% 8.75%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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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机器设备成本对业绩影响相对较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机

器设备投入基于公司过往机器设备使用需求测算，与项目预计新增营业收入情况

匹配。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折旧成本对公司未来业

绩的影响整体可控，具体如下： 

1、公司产品聚焦高速率、长距离、波分复用等领域，产品单价较高，能较

好覆盖原材料、固定资产折旧等成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产品毛利率分别

为 47.18%、50.81%、53.20%和 48.50%，机器设备成本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2.85%、2.27%、2.54%和 3.71%，在产能利用充分的情况下，机器设备成本对公

司业绩的影响较小。 

2、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仍有提升空间，亦具备向数据中心等领域延伸拓展

的技术基础。公司主要产品长距离传输波分复用的 10G 光器件等产品在报告期

内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但该细分领域国内外市场仍主要被美国、日本领先企业

占据。公司相关产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企业同类产品水平，且具有一定的价

格和技术方案响应优势。随着公司知名度的提升，相关产品具备进一步在国内和

周边国家市场扩大影响力、提升市场占有率的潜力。公司长距离传输的高速率

100G 光器件等产品随着 5G 商用的深入预期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此外，公司

具备向数据中心间长距离互联产品、数据中心内部高速率产品等领域拓展的技术

基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亦拟投向更丰富的产品条线和应用领域，相关产品和市

场能够为公司业绩提供新的增长点。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机器设备投资并非一次性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际实施过程中，公司将根据市场开拓情况和项目建设情况逐步进行机器设备投入，

统筹安排机器设备购置时间，能够有效避免因市场开拓不及预期导致机器设备闲

置或产生不必要的折旧成本。 

综上，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折旧成本对公司未

来业绩的影响整体可控，预计整体固定资产折旧可控制在新增营业收入 10%以内。

公司已就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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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机构核查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如下主要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2、核查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产能、收入、固定资产折旧预测等数据的

合理性； 

3、分析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固定资产折旧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因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导致的固定资产折

旧对发行人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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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事项），本保荐机构

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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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大连优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优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签章

页） 

 

 

 

大连优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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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大连优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确认本回复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董事长：     

 廖传武    

 

 

 

大连优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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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优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签章

页） 

 

 

 

保荐代表人：    

 黄  祥  杨  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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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大连优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回复涉及

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

履行核查程序，本落实函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     

 贺  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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